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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医保〔2023〕228号

海南省医疗保障局
关于进一步做好医保定点零售药店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县医疗保障局，省医保服务中心：

为进一步推进我省医保定点零售药店、“双通道”零售药店

和门诊统筹零售药店扩容等工作，推动电子处方流转，方便参保

人购买使用药品，有效提升就医购药体验感，现将有关工作要求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优化流程，加快准入

（一）各市县医保局会同当地医保经办机构，在办理医保定

点零售药店、门诊统筹零售药店、“双通道”零售药店准入审批手

续时，可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间，提高办理效率（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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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社会公示时限统一改为 3个工作日）。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应当在

严格把握准入标准前提下，简化申请手续，对不影响评估工作开

展的申请资料，允许先容缺后补齐，做到符合一家、准入一家、

公示一家。

（二）除海口、三亚、儋州的其他市县“双通道”零售药店

规定面积可以适当调整，由所在市县医保局会同属地医保经办机

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具体确定，但“双通道”零售药店的功能定

位不因面积减少而缩减。

二、完善政策，增强保障

（一）“双通道”定点医疗机构负责对“双通道”药品的用法

用量、适应症和限定支付范围等进行审核，对超适应症和超限制

使用情况，应向患者做好解释说明，并签订自费用药知情同意书。

（二）在使用“双通道”管理药品时，实行责任医师负责制

度。责任医师原则上为治疗相应疾病的副主任医师及以上临床专

家（市县可根据当地实际放宽到主治医师）；“双通道”责任医师

数量不设定上限。责任医师在接诊过程中应认真核对参保患者身

份，如实记录病情、开药时间和剂量，根据参保患者病情合理用

药。

（三）“双通道”定点医疗机构暂时无法配备“双通道”管理

的药品时，应按就近就便原则将处方流转到“双通道”零售药店。

对于住院参保患者购药，口服、外用与皮下注射针剂药品由“双

通道”零售药店配送至开具外配处方的定点医疗机构病区患者签

收，责任医师（护士）指导患者使用；静脉注射针剂药品由“双

通道”零售药店按照冷链运输等要求配送至开具外配处方的定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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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机构静脉配置中心（无静脉配置中心的由药剂科中心药房或

药库）统一接收，配置好后送往病区执行；特殊情况需要紧急用

药的配送到病区护士站签收配置使用。接收药品的定点医疗机构

和“双通道”零售药店共同负责用药安全。

（四）各市县医保局、医保经办机构可将属地二级及以上医

疗机构（民营医疗机构采取自愿原则）直接纳入“双通道”定点

医疗机构管理，无需医疗机构申请。

（五）参保患者在一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门诊（含慢性特

殊疾病门诊）所需用药无法满足时，定点医疗机构应支持参保患

者通过药品外配处方就近就便在符合条件的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

店购药报销。

三、加大宣传，规范管理

（一）省医保服务中心应指导市县医保服务中心做好医保定

点零售药店、门诊统筹零售药店和“双通道”零售药店准入实施

工作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，通过多种形式鼓励、指导符合条件的

零售药店申请纳入医保定点零售药店、“双通道”零售药店和门诊

统筹零售药店；多渠道让广大参保群众知晓医保定点零售药店、

“双通道”零售药店和门诊统筹零售药店所在位置及购药流程。

在审核准入环节既要尊重市场规律，也要合理引导上述医保定点

药店合理布局，避免恶性竞争。

（二）各市县医保局应按照《海南省定点零售药店管理暂行

办法》等相关政策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，确保零售药店在申请、

评估、准入等过程享有公平、公正待遇，杜绝在医保定点零售药

店、“双通道”零售药店和门诊统筹零售药店的申请准入过程，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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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层层加码、提高门槛和暗箱操作等现象，一经查实应严格按规

定处理并上报省医保局。

四、加强考核，奖惩分明

各市县区域内医保定点零售药店与所在地零售药店的占比

纳入当年省政府对市县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评估指标体系。定期

或不定期向各市县政府通报各市县开展零售药店纳入医保定点零

售药店工作情况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为进一步降低零售药店企业经营成本，我局积极争取三大通

信网络供应商支持主动降低通信网络资费，供零售药店企业选择

（详见附件）。

附件：定点零售药店网络报价参考表

海南省医疗保障局

2023年 12月 1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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